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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哲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此次修改已於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16日之期初系員大會修法通過。 

條

次 

 

修訂條文 條

次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東海大學哲學系學生會（Student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Tunghai 

University），以下簡稱系學會或本會。本會代

表全體會員，執行其職權。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東海大學哲學系，以下簡稱本會。本

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其職權。 

 

     

東海大學哲學系學生會為學生自治組織，

與東海大學哲學系有別，故以此正名。 

第

二

條 

凡本校本系大學部學生，且具在學學籍者為本會

會員。 

 

第

二

條 

凡本校本系學生皆可參加本會，本系大學部在學

學籍者為本會會員。 

由於本系包含大學部至博士班，但研究所

有其自治組織，故以此做出區別。 

第

三

條 

本會受本系系主任之輔導。 第

三

條 

本會受本校學務處及本系系主任之督導。 本會隸屬於東海大學哲學系且為學生自治

組織，故僅接受本系系主任之輔導。 

第

四

條 

系學會組織架構圖及說明：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各級系學會之幹

部，貫徹本會宗旨，會長下設秘書處、總務部、

活動部、學術部、公關部、美宣部、體育部等六

部一處。秘書處之長官稱為秘書長；部之長官稱

第

四

條 

與 

第

五

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各級幹部，貫徹本

將母法第四條與第五條合併，以說明系學

會之組織架構。刪除文書部，將其工作性

質合併至秘書處；刪除社服部，將其工作

性質合併至公關部，設為社服組；刪除器

材部，將其工作性質合併至總務部，設為

事務器材組。新增學術部，以增加系學會

活動之哲學性質。原條文異動處由第五條

補齊。 



為部長，秘書處及各部門下設各組，稱為組長。 會宗旨，會長下設秘書處、總務部、美宣部、活

動部、公關部、體育部、文書部、社服部、器材

部等八部一處。 

1. 會長協調各部處行政事務之進行，並得主
動召開 i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 

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

五

條 

本會組織之人事任命案： 

1. 本會會長具有秘書處之秘書長完全地人事任
命權，不受會員大會所影響之。 

2. 本會會長具有幹部之人事任命權，依其需要
與系會發展為考量，可委任系學會內部各級

幹部，分別係指：總務部、活動部、學術

部、公關部、美宣部、體育部等六部之正部

長，並應於上任後舉辦之第一次會員大會向

會員主動告知，同時由各部部長向會員說明

未來一年之工作規劃。 

3. 會員大會之人事任命案無疑義則通過，若有
疑義，可於臨時動議時由會員提出人事任命

復議案，當出席會員 1/2同意時即成立復議

案，提請會議主席宣布討論，若再次由出席

會員 2/3同意時復議案即生效，會長則需重

尋幹部替補之，且該名遭否決之幹部，不得

再參與當年度系學會之幹部事務。 

4. 秘書處之副秘書長與系學會內各部門之副部
長，由秘書長與該部門之部長提名，經會長

同意後完成任命。 

無 

無 

新增第五條，以說明本會組織之人事任命

案。 



第

六

條 

本會之幹部組織其職權如下： 

1. 會長： 

i. 總理本會會務。 

ii. 領導系學會事務執行，對外代表系

學會。 

iii. 統籌、策劃、督導及執行系學會事

務。 

iv. 會長需主動召開幹部會議及會員大

會，並擔任該會議之當然主席。 

2. 副會長： 

i. 輔佐及協助會長總理本

會會務。 

ii. 督導、統籌、策劃及執

行系學會事務。 

iii. 會長因故無法執行職權

時，由副會長代理。 

3. 秘書處： 

i. 秘書處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

名，下設秘書。 

ii. 秘書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

增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

向會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

無疑義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

相關辦法處置之。 

iii. 協助會長、副會長執行系學會事

務。 

iv. 輔佐及提供建議於會長、副會

長。 

v. 協調各部、各組間之會務執行。 

vi. 負責各項會議之會議記錄與建

檔。 

第

六

條 

本會之幹部組織其職權如下： 

1. 會長： 

i. 總理本會會務。 

ii. 領導系學會事務執行，對外代表系

學會。 

iii. 統籌、策劃、督導及執行系學會事

務。 

2. 副會長： 

i. 輔佐及協助會長總理本會會務。 

ii. 督導、統籌、策劃及執行系學會事

務。 

iii. 會長因故無法執行職權時，由副會

長代理。 

3. 秘書處－秘書長： 

i. 協助會長、副會長執行系學會事

務。 

ii. 輔佐及提供建議於會長、副會長。 

iii. 協調各部、各組間之會務執行。 

iv. 執行會長、副會長交辦之事務。 

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4. 體育部－體育長： 

i. 負責系上各項體育活動事宜。 

ii. 協助系上系隊發展與事務。 

i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5. 活動部－活動長： 

i. 策劃及辦理系學會內外各項活動事

務。 

ii. 監督各活動進度，主動提供技術、

資料協助。 

1. 會長： 

i. iv補充說明會長有主動召開

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之義

務。 

2. 秘書處： 

i. i說明秘書處之組織規劃。 

ii. ii說明秘書處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vi、vii將母法文書部之工

作性質合併至秘書處。 

iv. ix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各

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與

影片。 

3. 總務部： 

i. i說明總務部之組織規劃。

將母法器材部之工作性質合

併至總務部，設為事務器材

組；並新增會計組與出納

組。 

ii. ii說明總務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vi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各

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與

影片。 

4. 活動部： 

i. i說明活動部之組織規劃。

新增企劃組與執行組。 

ii. ii說明活動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iv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各

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與



vii. 統整系學會評鑑本之資料。 

viii. 編輯與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

記錄、照片與影片。 

ix.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

事務及活動。 

4. 總務部： 

i. 總務部設總務長、副總務長各一

名。部下設會計組、出納組與事務

器材組，共三組。各組設組長一

人，副組長一至二人，組長之人事

任命由總務長提名，經會長同意後

任命。 

1、 會計組：執掌編列系學會學期
預算，並紀錄與精算財務運作

之狀況，定時向該部部長回

報。 

2、 出納組：執掌收取系學會費與
活動費用，並開立收據；記錄

與精算財務實際運作之狀況，

定時向該部部長回報。 

3、 事務器材組：執掌系學會器材
相關業務，並統計記錄器材之

消耗與使用狀況，定時向部長

回報。 

ii. 總務長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設，

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員大

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則通

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處置

之。 

iii. 總管系學會經費、使用情形以及收

支狀況。 

i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6. 公關部－公關長： 

i. 與系上師生及各校、各系之系學會

聯繫及交流。 

ii. 與各商家維持良好關係，增進本會

與店家合作機會。 

iii. 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與事務之宣

傳。 

i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v. 負責管理系會粉絲專頁等網路資

訊。 

vi. 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

影片。 

v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7. 美宣部－美宣長： 

i. 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之美、文宣製

作。 

ii. 設計各活動相關場佈等美術作業。 

i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8. 總務部－總務長： 

i. 總管系學會經費、使用情形以及收

支狀況。 

ii. 編列各活動預算與結算動作。 

iii. 保存相關財務經費報表，系會費收

支財表。 

i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影片。 

5. 學術部： 

i. i說明學術部之組織規劃。 

ii. ii說明學術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iii至 vi說明學術部之職

責。 

6. 公關部： 

i. i說明公關部之組織規劃。

將母法社服部部之工作性質

合併至公關部部，設為社服

組；並新增宣傳組、公關組

與特約組。 

ii. ii說明公關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iii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

各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

與影片。 

7. 美宣部: 

i. i說明美宣部之組織規劃。 

ii. ii說明美宣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iii補充母法不足之內容。 

iv. iv、v為尊重美宣部之專業

能力，故增設此條文。 

v. vi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各

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與

影片。 

8. 體育部： 

i. i說明體育部之組織規劃。

新增排球組、籃球組、羽球



iv. 編列各活動預算與結算。 

v. 保存相關財務經費報表，系會費收

支財表。 

vi. 編輯與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v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5. 活動部： 

i. 活動部設活動長、副活動長各一

名。部下設企劃組、執行組，共二

組。各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至

二人，組長之人事任命由部長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任命。 

1、 企劃組：負責規劃系學會各項
活動及協助執行。 

2、 執行組：負責辦理、執行系學
會各項活動。 

ii. 活動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

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

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

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

處置之。 

iii. 監督各活動進度，主動提供技術、

資料協助。 

iv. 編輯與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6. 學術部： 

i. 學術部設學術長、副學術長各一

名。 

9. 文書部－文書長： 

i. 會議時執行會議紀錄，並於會後彙

整。 

ii. 收藏、保存各活動企劃等相關文

件。 

iii. 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

影片。 

iv. 負責評鑑保存及製作。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10. 器材部－器材長： 

i. 各項會內設備、器材之管理與借

用。 

ii. 各項活動用具之採購。 

iii. 負責保存與接洽器材廠商相關事

宜。 

i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11. 社服組－社服長： 

i. 負責社區關心之活動企劃。 

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組與壘球組。 

ii. ii說明體育部內部組織增設

之規定。 

iii. v各部門有義務保存部內各

會議、活動之記錄、照片與

影片。 



ii. 學術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

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

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

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

處置之。 

iii. 構思哲學相關活動，並在系學會活

動中加入哲學性質。 

iv. 確保系學會具有哲學性質。 

v. 編輯與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v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7. 公關部： 

i. 公關部設公關長、副公關長各一

名，下設社服組、宣傳組、公關

組、特約組，共四組。組長之人事

任命由公關長決，並須經由會長同

意。 

1、 社服組，負責社區關心活動。 

2、 宣傳組，掌管一切社群媒體，
宣傳系學會各項活動與事務。 

3、 公關組，與系上師生及各校、
各系聯繫及交流。 

4、 特約組，與各商家維持良好關
係，增進本會與店家合作機

會。 

ii. 公關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

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

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

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

處置之。 



iii. 編輯及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i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8. 美宣部： 

i. 美宣部設美宣長、副美宣長各一

名。 

ii. 美宣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

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

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

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

處置之。 

iii. 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文宣之美

術、設計及製作。 

iv. 全體系學會成員須尊重美宣部或原

設計者之設計，未經同意，不得擅

改美宣部或原設計者之作品。 

v. 美宣部有權視製作時間拒絕接受委

託。 

vi. 編輯與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vii.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9. 體育部： 

i. 體育部設體育長、副體育長各一

名。下設排球組、籃球組、羽球組

與壘球組，共四組。組長之人事任

命由體育長提名，經會長同意後任

命。 

1、 排球組：負責與排球系隊相
關溝通與協調之工作 



2、 籃球組：負責與籃球系隊相
關溝通與協調之工作 

3、 羽球組：負責與羽球系隊相
關溝通與協調之工作 

4、 壘球組：負責與壘球系隊相
關溝通與協調之工作 

ii. 體育長若有需要時，得進行組之增

設，但須先經由會長同意，後向會

員大會報告及備查，若會員無疑義

則通過，若有疑義，則以相關辦法

處置之。 

iii. 負責系上各項體育活動事宜。 

iv. 編輯及保存部內各會議、活動之記

錄、照片與影片。 

v.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

務及活動。 

第

七

條 

正副會長任期及提名、退位之規定：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經選舉得連任一次，但

擔任總次數不得超過兩次；選舉、罷免辦法另訂

之，改選前一星期，本會需與東海大學選舉委員

會共同辦理改選登記，若到期無人登記由系學會

成員提名。若遇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副會

長接任；若遇副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秘書

長接任。 

第

七

條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舉、

罷免辦法另訂之，改選前一星期，該屆學會得辦

理改選登記，若到期無人登記由指導教授或會長

提名。若遇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副會長接

任；若遇副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執秘接

任。 

補足母法中有關正副會長任期規定之不足

的項目。另新增與選委會共同辦理改選登

記之規定。 

第

八

條 

會員大會至少每學期召開兩次，如會長有臨時需

要，或有五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並呈請會長，得

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大會之開會人數需達全體會員人數五分之一

出席，得正式開會。 

第

八

條 

會員大會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如有會員十分之

一以上連署，或會長有臨時需要，得召開臨時大

會。 

會員大會之開會人數需達全體會員人數扣除請假

人數後的五分之一出席，得正式開會。 

 

1. 將每學期會員大會應召開次數由一

次改為兩次，於學期初、學期末各

召開一次。期初大會向會員報告系

學會各項活動規劃及經費預算，期

末大會向會員報告系學會各項活動



成果及經費結算。 

2. 若為重大事宜，方得召開臨時大

會，考量本會會員人數，故修改臨

時大會門檻。 

3. 系學會為學生自治組織，會員大會

並不具強迫性，故刪除母法之請假

規定。 

第

九

條 

會員大會報告之工作事項與年度規劃相關議案，

若無疑義則通過。若有疑義，可於臨時動議時由

會員提出該議案之復議案，當出席會員 1/2同意

時即成立復議案，提請會議主席宣布討論，若再

次由出席會員 2/3同意時復議案即生效。 

本會組織章程之編修，及章程中條文另有特殊規

定者，不受此限。 

第

九

條 

會員大會決議需得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同意

後送交幹部會議執行，否則無效。本會組織章程

之編修，及章程中條文另有特殊規定者，不受此

限。 

 

補足母法有關會員大會議案之通過及復議

相關規定。 

第

十

條 

 

本會會費收費及退費制度另訂系學會財務運作管

理辦法規範之。 

 

第

十

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

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

定 之標準退費。 

1.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

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會費之

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 元、大二 1000 元、大三 

700 元、大四 500 元，因採四年一次收齊制， 

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 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

款則無優惠。 3.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

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

變。 4.退費標準: (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 除以剩下的三年每

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 打 7 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 打 7 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 打 7 折=720 

考量章程與辦法之法律位階，故另訂系學

會財務運作管理辦法規範本會會費收費制

度。 



第

十

一

條 

 

系學會須製作財務總表，說明本會整學年一切財

務開銷狀況。詳細辦法另訂系學會財務運作管理

辦法規範之。 

第

十

一

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

絲專頁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狀況。 

 

公告財務狀況為系學會之責任，並補充母

法不足之條文。 

第

十

二

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依章程編修

條文之規定變更，變更後送交學務處存查。 

第

十

二

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依章程編修

條文之規定變更，變更後呈請學務處。 

系學會為學生自治組織，受系主任之輔

導，故送交學務處，僅供存查之用。 

第

十

三

條 

本會預算之編列審查，另訂系學會財務運作管理

辦法規範之。 

第

十

三

條 

本會預算之編列審查，另訂條文規範之。 補充母法不足之條文。 

 

 

 



東海大學哲學系系學會財務運作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此次修改已於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16日之期初系員大會修法通過。 

條

次 

 

修訂條文 條

次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根據母法第十條，由此辦法規定收入來源及退費

標準。 

第

一

條 

（根據母法規定收入來源及退費標準）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

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 

定之標準退費。 

1. 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
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

變。 

2. 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2300 元、大二

1000 元、大三700 元、大四500 元，因

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 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

惠。 

3. 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
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 退費標準：（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 除以剩下的三年每

年平均700) 

大二 2100 打7 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 打7 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 打7 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

絲專頁上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狀況。 

考量章程與辦法之法律位階，故另訂系學

會財務運作管理辦法規範本會會費收費制

度。 



第

二

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

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 

定之標準退費。  

1. 會費收費及退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
員數的五分之一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

得改變。  

2. 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 元、大二 

1000 元、大三 700 元、大四 500 元，

因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 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

惠。  

3. 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
分之一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 退費標準:(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 除以剩下的

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 打 7 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 打 7 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 打 7 折

=720 

  將母法第一條區分為兩條，說明本會會費

收費制度。 

第

三

條 

新任系學會須於交接後一個月內開幹部會議，進

行預算編列。依據前學年度系學會費，作為預算

編列之參考。 

 

第

二

條 

系學會須在交接一周內開幹部會議，進行預算編

列。預算以下學年度預計系會費收入為參考。 

補足並修正母法未列詳盡事宜。 

第

四

條 

總務長須於上學期結束後檢討活動經費運作與公

告於東海大學哲學系官網系學會專欄，並視現行

狀況與會長討論後重新編列。 

第

三

條 

總務須在期中檢討會前檢討活動經費運作並視狀

況重新編列。 

因母法並未規定期中檢討會，故改為上學

期活動結束後檢討活動經費運作。 



第

五

條 

各部門進行初步預算規劃後由各部部長上呈一級

幹部會議，同意後交由總務部審核，審核通過即

可運行。 

第

四

條 

各活動依照最高預算進行細部預算規劃並呈交總

務部審核，審核通過即可運行。 

為了確定各部門負責活動之預算，故以此

規定。 

  第

五

條 

各活動實際花費不得超過活動最高預算，且預算

花費不得自行扣除收入(例：報名費、贊助等)。 

實際運作無此考量，故刪去。 

 

 


